
第七届“汉语桥”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活动方案 

一、活动名称 

    中文名称：第七届“汉语桥”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 

    英文名称：The 7th Chinese Bridge——Chinese Proficiency 

Competition for Foreign College Students 

二、活动主题 

    中文主题：激情奥运 快乐汉语 

    英文主题：Fervour with Olympics, Fun with Chinese 

三、活动目的 

    在 2008年北京奥运会来临之际，为各国学习汉语的青年学生

提供一个展示汉语能力的舞台，并创造一个互相学习和交流的平台，

以激励其学习汉语的热情和兴趣，增进对中国语言和中华文化的理

解。 

四、主办单位 

    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 

五、在华复赛、决赛承办单位 

    湖南省教育厅 

六、 组织机构 

    由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成立第七届“汉语桥”世界大学生中

文比赛组织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组委会），负责比赛重大事项的决策和

审定。 

七、 参赛对象 

    年龄 30岁以下、具有外国国籍、在国外出生并成长、母语为

非汉语的外国高校在校生。 

八、 比赛内容 

    ● 汉语语言能力 

    ● 中国国情知识： 

    参考试题集在汉语桥赛事官方网站

[www.chinesebridge.org]、国家汉办网站[www.hanban.org]、网络



孔子学院网站[www.linese.com]公布； 

    中国网[www.china.org.cn]、新华网[www.news.cn]、人民网

[www.people.com.cn]、国际在线网[www.cri.com.cn]、 中国日报网

[www.chinadaily.com.cn]的内容可作参考。 

    ● 中国文化技能： 

    中国歌曲、音乐、舞蹈、曲艺、杂技、乐器、书法、绘画、

剪纸、武术等。 

    ● 综合学习能力： 

    通过培训，重点考核选手的中国语言文化综合学习和实际运

用能力。 

九、比赛形式和安排 

    比赛分为预赛阶段、复赛阶段和决赛阶段。其中预赛在国外

进行，复赛和决赛在中国进行。来华参加复赛选手的往返国际旅费及

食宿交通费用由组委会提供。比赛结束的选手将按组委会统一安排分

批返回。 

    1、预赛（2008 年 2 月 1 日至 5 月 15 日） 

    进入复赛阶段选手通过三种方式产生。 

    ●由中国驻外使（领）馆教育、文化处（组）、孔子学院及

相关教育机构组织选拔； 

    ●各国开设汉语课的大学推荐； 

    ●在华复赛、决赛承办单位直接在海外选拔。 

    以上方式推荐的人选均须向组委会提交符合《比赛内容》要

求的个人视频资料和相关文稿，由组委会在 2008 年 5 月 15 日至 5月

25 日期间统一选拔，确定 100-150名来华参加复赛选手名单。 

    2、复赛（晋级赛，2008 年 6月 18 日—6 月 27 日） 

    通过汉语语言能力、中国国情知识、中国文化技能考核，选

出进入决赛阶段的 18 强选手及 18 位挑战队选手。 

    3、决赛（争夺赛，2008 年 6月 28 日—7 月 25 日） 

    通过十强、七强、五强、冠军争夺赛，决出特等奖、一、二、

三等奖，并评选出单项奖。主要安排如下： 

    ● 十强争夺赛 

    赛程：6 月 28 日—7 月 4 日 

    18 强选手与 2 位挑战队优胜选手参与十强争夺赛。决出 10

强选手及 10位挑战队选手。 



    ● 七强争夺赛 

    赛程：7 月 5 日—7 月 11 日 

    10 强选手与 2 位挑战队优胜选手参与七强争夺赛。决出 7 强

选手及 13 位挑战队选手。 

    ● 五强争夺赛 

    赛程：7 月 12 日—7 月 18 日 

    7 强选手与 3 位挑战队优胜选手参与五强争夺赛。决出 5 强

选手及 15 位挑战队选手。 

    ● 冠军争夺赛 

    赛程：7 月 19 日—7 月 25 日 

    5 强选手与 1 位挑战队优胜选手参与冠军争夺赛。 

十、 奖项和奖励办法 

    1、奖项 

    特等奖 1 名，一等奖 2 名，二等奖 3 名，从参加冠军争夺赛

的选手中产生。 

    三等奖 14名，参加十强争夺赛而未进入冠军争夺赛的选手获

得。 

    单项奖 10名（如最佳口才、风采、人气奖等），从参加复赛

的选手中产生。 

    其他选手获积极参与奖。 

    优秀组织奖 10 个，奖励优秀预赛组织单位。 

    2、奖励办法 

    ●特等奖：获来华攻读学位课程的全额奖学金（自 2009 年开

始保留 3年资格）和往返国际旅费，并被授予“优秀汉语语言使者”

称号； 

    ●一等奖：获来华攻读学位课程的全额奖学金（自 2009 年开

始保留 3年资格）和往返国际旅费，并被授予“汉语语言使者”称号； 

    ●二等奖：获 2009 年为期 8 周的暑期短期来华研修奖学金和

往返国际旅费； 

    ●三等奖：获 2009 年为期 4 周的暑期短期来华研修奖学金和

往返国际旅费； 

    ●单项奖：获 2009 年为期 4 周的暑期短期来华研修奖学金； 

    ●积极参与奖：获相应奖品； 



    ●所有来华参赛选手均发给参赛纪念证书； 

    ●部分优秀选手将获参与 2008年北京奥运会活动机会。 

十一、比赛评判 

    复赛、决赛时，组委会邀请语言、文化、艺术、奥运知识专

家组成评判委员会，现场评判。 

十二、组委会联系方式 

    赛事官方网站：www.chinesebridge.org 

    邮件地址：chinesebridge@hanban.edu.cn 

★ 复赛与决赛地点在湖南省长沙市 

★ 湖南卫视将对比赛进行全程录像/直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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